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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為何要籌組志工隊

◼ 妥善運用志工可以協助業務的推展，成為運
用單位得力助手，藉由志工團隊的力量，一
起完成公益目標。

◼ 依志願服務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後，
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可給予志工服務時數，為
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及相關獎勵等。

ㄧ個人可以走很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很遠



貳、志願服務團隊組隊

★志願服務法第3、7條規定：

運用志工之機關、機構、學校、法人或經政府
立案團體，應於運用前，檢具志願服務計畫及
立案證書影本，送主管機關及該志願服務計畫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案。



貳、志願服務團隊組隊

成立社會福利類志工隊所需資料
1.單位公文
2.組隊申請表
3.組隊志工名冊
4.單位立案證書影本
5.單位運用志願服務計畫

表件可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網頁-運用單位
-常用表單彙整處下載，上述資料備齊後，以公文函送社會局
(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0樓)



貳、志願服務團隊組隊
申請成立社會福利類志工隊流程

提出申請文件

文件無誤
核准籌組
文件無誤
核准成立

業務單位(社工科)
審核

文件有誤
函復退回

重
新
函
送
申
請
文
件

※於收文後7個工作天決定准否



1. 單位公文

成立社會福利類志工隊



2.組隊申請表

成立社會福利類志工隊



3.組隊志工名冊(欄位得以組隊申請代碼表填列)

＊ 填列時得參考組隊申請代碼表

成立社會福利類志工隊



組隊申請代碼表



4.單位立案
證書影本

成立社會福利類志工隊



5.單位運用志願服務計畫

成立社會福利類志工隊



※綜合類志工團隊
＊定義：
（一）主管機關（地方縣市政府社會局）：

主要從事社會福利服務、涉及二個以上目的
事業主管機關之服務工作協調及其他綜合規
劃事項(志願服務法第4條)。

（二）團隊屬性：

無法歸於本市28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局處)之

志願服務工作且尚未籌組志工隊者。

＊輔導納入：

為本市27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局處)之志工隊，

有意從事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工作，但尚未

成立祥和志工團隊。



網站：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願服務資源中心
http://www.kvc.org.tw/ 點選「運用單位」



相關檔案資料及範本
都在這裡



參、志願服務福利與行政說明
一、志願服務教育訓練

★志願服務法第9條規定：
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，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，志
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基礎及特殊教育訓練。

★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網站提供線上志工教育訓練
課程

志工基礎訓練 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訓練

6小時 6小時

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社會福利概述

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

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綜合討論

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
內容說明(含實習)

申請志願服
務紀錄冊

完成
教育
訓練

現行
運用單位



★授課方式

(一)志工教育訓練(線上版)

＊相關表件可至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

(http://www.kvc.org.tw/ )- 「公告專區」-

「中心訊息」- 「線上志工教育訓練」下載

(二)志工教育訓練(實體版)

＊志工基礎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之實體課程辦
理訊息，可至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
(http://www.kvc.org.tw/ )- 「一般民眾」-

「我要參與訓練課程」參閱。

參、志願服務福利與行政說明

http://www.kvc.org.tw/
http://www.kvc.org.tw/


(一)志工教育訓練(線上版)



(二)志工教育訓練(實體版)



參、志工服務福利與行政說明
二、志工保險
★志願服務法第16條規定：

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，必要
時，並得補助交通、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。

◼ 110年衛福部「志工意外團體保險」共同供應契約：保
險內容為志工執勤及往返執勤路途期間之死亡或殘障
及醫療保障。
每名保費為53元/人/年，保額300萬元，3萬元醫療險
及2,000元住院日額

◼ 補助民間單位保險費用：凡於前一年度服務100小時以
上且持續服務者，補助40元/人/年。
相關表件可至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(http://www.kvc.org.tw/ )-

運用單位-常用表單彙整下載

http://www.kvc.org.tw/


參、志工服務福利與行政說明

三、志願服務榮譽卡

★志願服務法第20條規定：
志工服務年資滿3年，服務時數達300小時以上者，得
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。

■ 為肯定與激勵志工服務士氣，促使志工持續參與服務
，鼓勵企業加入榮譽卡優惠商家。

◼ 相關訊息定期更新發布於本局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網站
及志願服務專刊供志工參閱。



參、志工服務福利與行政說明
四、志願服務獎勵

◼ 本市志願服務獎勵
1.金暉獎
2.志願服務獎勵(金、銀、銅質獎章)

◼ 衛生福利部：
1.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(金、銀、銅質徽章)
2.志願服務獎勵(金、銀、銅牌獎)

◼ 其他：中華民國志願服務楷模「金駝獎」、
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…等

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推薦所屬志工參與各類獎勵，
藉此鼓勵及肯定績優志工及志工團隊。



參、志工服務福利與行政說明
五、服務時數合併計算注意事項：

★跨領域服務：
凡與志願服務紀錄冊所屬服務領域不同者皆屬跨領域服
務志工，案例如下：

小丸子於學校擔任導護志工，完成基礎訓練及教育類
特殊訓練，由教育局核發志願服務紀錄冊；後來，小
丸子想要關懷獨居老人，就必須先完成社會福利類志
工特殊訓練(與原先持有的紀錄冊不同領域)，並加入
社會福利類志工隊；然後再合併計算服務時數。假使
小丸子加入社會福利類志工隊但未完成社會福利類志
工特殊訓練，將無法合併計算該領域的服務時數。



肆、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

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提供志願服務業務諮詢，辦理志
願服務行銷、培力、創新方案，以及社福類志願服務團
隊輔導等。

找志工 當志工

歡迎至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查詢

http://www.kvc.org.tw

07-7256343

http://www.kvc.org.tw/


~感謝聆聽~

志願服務業務相關問題，可洽詢~
本市志願服務資源中心 07-7256343       
社會局社工科 07-3373381~82


